昌宁县田园镇中心学校2025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一：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项目
一、 项目名称：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
二、 立项依据：《云南省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云财规〔2021〕6号）。
三、 项目实施单位：昌宁县田园镇中心学校。
四、 项目基本概况：对义务教育阶段“四类”学生（原建档立卡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特困供养学生、残疾学生）和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生活补助，帮助其顺利完成学业，提升义务教育巩固率。全年预算补助资金646,000.00元，其中县级配套资金43,342.00元。
五、 项目实施内容：义务教育阶段寄宿的“四类”学生（原建档立卡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特困供养学生、残疾学生）和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小学1,000.00元/生.学年；非寄宿的“四类”学生，小学500.00元/生.学年。
六、 资金安排情况：全年预算补助资金646,000.00元，其中县级配套资金43,342.00 元。
七、 项目实施计划：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项目分春秋两季实施，春季学期2025年7月底实施结束，秋季学期2025年12月底实施结束。
八、 项目实施成效：该项目的实施，对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生活补助，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就学，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提升义务教育巩固率，促进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项目二：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资金
一、项目名称：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资金。
二、立项依据：
为减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负担，帮助困难学生完成对应学段的学习任务。
三、项目实施单位：昌宁县田园镇中心学校。
[bookmark: _GoBack]四、项目基本概况：学前教育困难学生补助专项资金，按标准每人每年补助300元，本级（县级）部分占2.4%，补助资金按照学校具体落实的困难学前教育困难学生数据实发放；
五、项目实施内容：根据学校按规定标准落实困难学生数配套发放困难学生补助专项资金；
六、资金安排情况：资金及时足额发放；
七、项目实施计划：1、成立家庭经济困难补助领导小组。2、确立受助学生名单并公示。3、资金到位及时发放。4、发放后进行公示；
项目实施成效：通过项目的实施，得到了广大家长的一致好评，切实帮助学前教育困难学生完成学习，减轻家庭负担。

